
第45卷 第5期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9月
Vol.45 No.5 JournalofSouthwest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Sep.,2019

DOI:10.13718/j.cnki.xdsk.2019.05.015

外展与触感:
让-吕克·南希论书写的意义问题

王 琦1,2

(1.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400715;2.大连大学,辽宁 大连116025)

摘 要: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书写往往被思考为语言的替代性工具。经由德里达等人的“书写革

命”,书写被看作是意义不断生成、延异和播撒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南希赋予书写以意义、共在、外展、触感等

更丰富的思考维度,将书写发展为“外铭写”。“外铭写”是意义超出意指或超出自身之后发出的声音和回响,

是指向自身之外的无限出离和外展,它本质上是一种关系和姿势。作为可被还原为根本觉的感官机制,触感

既是身体的外展,又是意义的逻辑起点和发生方式。“外铭写”始终发生于界限之上,在对身体的触及和感触

之中构成意义。在德里达之后,南希对书写的意义问题的思考,以及“外铭写”概念所显示出的对意义的外展、

书写的触感化思想的诉求,极大地丰富了对书写概念的理解,获得了更为根本的存在论意义。系统地阐发南

希的书写思想,既是对德里达之后书写思想余脉的重新体察,也是对书写与意义、书写与身体、书写与传统的

关系等问题进行再思考的思想回应。这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当代西方艺术哲学思想中书写概念的最

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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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吕克·南希(Jean-LucNancy,下文简称南希)是德里达之后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被评

为“全球50位最有影响力的在世哲学家”①。南希著述颇丰,议题范围十分广泛,从意义理论、共通

体思想、自由与经验、基督教神学,到哲学与西方唯一神论的关系、身体与触感等方面,他都极大地

扩展了解构的领域,从而在意义的世界化、书写的触感化、存在论的重构等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南希的思想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重视,影响深远。在南希的哲学思想中,书写获得了意

义、共在、外展、触感等更为丰富的思考维度。书写不仅是使世界意义化或意义世界化的基本手段,
也是身体与语言、身体与他者之间的接触;是身体的外展和身体的出-存(Ex-istence),还是可被还

原为触感的意义的呈现,甚至与其共通体理论和解构基督教神学的宏大工程密切联系在一起。南

希对书写的意义问题的思考,超越了西方思想传统中的书写之思,也极大地扩展了书写理论的关注

领域,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① 2016年8月,美国教育网站TheBestSchools评选出全球50位最具影响力的健在的哲学家,南希入榜,与南希同入榜单的还

包括阿兰·巴迪欧(AlainBadiou)、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托马斯·内格尔(ThomasNagel)、彼得·辛格(PeterSinger)、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Žižek)等人。http://thebe-

stschools.org/features/most-influential-living-philoso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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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德里达和罗兰·巴特在当代西方书写思想中的开创性贡献和关键性作用,学界对西方艺

术哲学思想中“书写”概念的讨论,多集中于对德里达和巴特的相关思想的研究,但在一定程度上遮

蔽了德里达和巴特的后继思想者的思想光芒。就南希而言,他从意义的维度把德里达等人的书写

概念发展为“外铭写”,赋予它超出意指、突破界限、走向外部等多重哲学内涵,把共在、身体、触感等

概念甚至基督教神学的某些理念都纳入对“外铭写”概念的思考中,在德里达之后重新敞开了思考

书写的新的可能性,值得系统研究。虽然国内有研究者从图像与意义的关系、西方艺术哲学书写概

念中的中国思想因素、书写与书法的关系、书写与文字的哲学内涵等维度涉及过南希的部分书写思

想,却大多将之附属于对其哲学思想、意义理论、身体和触觉思想的研究之中,没有独立成著,也并

未在西方关于书写的思想传统的整体背景中,对南希书写思想特别是“外铭写”概念进行深入探

究①。本文力图从书写的意义维度,深入阐发南希“外铭写”概念涉及的意义问题,这无疑可以帮助

我们深入理解当代西方艺术哲学思想中书写概念的最新发展。

一、书写问题的开端

在一般意义上,书写(écriture[writing])可以是刻在石碑上的铭文或是撰写于纸页上的文符,
也可以是进行创作、记载、铭刻的动作本身,甚至还可以是在完成这些动作时形成的艺术或是风格。
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书写长期被看作语言的替代性工具———“书写是在人类无法用语言直接传递

信息、记录消息时方始诞生的”[1]。这一观念实际上是来自于西方语音中心的传统。以至于到了

20世纪60年代,在由德里达和罗兰·巴特等人引领的“书写革命”之后,书写(grammatologie)②才

开始作为严肃的哲学主题得到认真思考。那么,书写究竟是如何在传统观念中被贬抑的呢? 又为

何会在20世纪突然受到各个人文领域的重视呢?
在《斐德若篇》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曾借塔穆斯之口历数书写文字的罪状:“它用外在、任

意、毫无生气的符号,替代了鲜活的心灵经验以及真实的在场,它提供的只是智慧的假象,更会用

‘回想’败坏‘记忆’,由此导致遗忘。”[2]出于对理念的核心地位与完美价值的维护,柏拉图指责书写

及其文字不过是对语音的摹仿。书写的作用只在于用符号记录生活中新鲜的心灵经验和真实的在

场,避免遗忘。它只是对记忆的记忆,是理念的衰退形式。语音是理念的“影子”,而文字又不过是

语音的“影子”,书写及其文字便作为再次一级的派生物而成了“影子的影子”,被贬斥到极低的位

置上。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语音是心境的符号,而文字则是语音的符号,语音更接近内在的心灵和逻

各斯中心,文字则是由语音派生的,是外在于语音的“摹本的摹本”。而在犹太教那里,释经是一种

在上帝隐退的情况下不断重新书写的过程———不再是对意义的再现,而是对意义的生产。早期基

督教神学观念中,上帝的存在和神性是通过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呈现的,耶稣及其使徒的传教也主要

以语音为主,书写和文字并不被十分看重。在卢梭眼中,书写是一种“危险的替补”,因为书写文字

往往被人误认为是忠实的、完整呈现意义的语音,实际上却破坏了语音在人类认识事物时的自然优

先性。索绪尔则干脆把书写文字驱逐出他的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也认为,书写技能的引入,只
会打破原始部落原本无忧无虑的和谐,威胁并损害自然人的纯朴性,是“被用做剥削人类而非启蒙

人类的工具”[3]。

①

②

国内学界关于南希的书写思想的研究,参见:耿幼壮:《图像、肖像,以及意义显现———让-吕克·南希的意义世界》,《文艺研

究》,2007年第12期,第115-126页;耿幼壮:《姿势与书写———当代西方艺术哲学思想中的中国“内容”》,《文艺研究》,2013年第11期,

第5-15页;姜宇辉:《“替补”与“间隔”———从德里达“文字学”视域看汉字的哲学内涵》,《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第53-58页;夏可

君:《书写的逸乐》,北京:昆仑出版社,2013年版;等等。

“grammatologie”的词根“gramme”在古希腊词源中即是“书写(writing)”的意思。参见 AndersonBradley,DerridasOf
Grammatology,Edinburgh:EdinburghUniversityPress,2008,pp.5-6.



到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
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等著作的先后发表,这种用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压抑和贬

斥书写的态度受到了严厉批判。德里达指出,从柏拉图一直到海德格尔,这段由形而上学和基督教

神学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漫长的西方学术思想史,完全可以被视为一段推崇语音中心,而压

抑、遏制、边缘化书写的历史[4]。实际上,书写的延迟、差异、反复的特性,以及书写符号的任意性和

随机性,决定了书写永远不再保持和维护所谓的稳固性和同一性,也不具有保护逻各斯中心的构建

功能。因为每一次书写都是不同的,都是敞开的,所谓“善的书写”或“大写之书”实际上并不存在。
经由德里达的工作,书写开始被理解为一个无限敞开的过程,一个不断延异和播撒的过程,它在留

下或涂抹痕迹中不断重写、重构、生成新的意义。书写并不导向意义的封闭和绝对,而是意义的无

限敞开;它也不导向意义的单一和中心,而是意义的复数与多元。在德里达这里,踪迹才是书写的

本源。书写绝不会被确定为封闭的在场,更不会取代语音,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另一个本源。这种

鲜明的态度,正如美国哲学家乔纳森·卡勒所言:“对于海德格尔及那些康德主义来说,哲学的书

写,真正的目的恰恰在于终结书写;而对于德里达而言,书写却总是意味着更多的书写。”[5]

对巴特来说,无论是“零度写作”还是“作者之死”,都致力于打破传统书写观念所构建的深度神

话。书写既不是对某种中心意义或神话的表现和再现,也不是表达某种深度的可替代性工具。因

为文本内部或与其他文本之间的文本间性,使文本的读者能够在能动的阅读中对文本实施不间断

的重写,不断创造和生成新的意义。布朗肖也有与此相似的“中性写作”之说。只不过他强调的不

是读者参与文本意义生产的作用,而是文学写作所开创的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文学空间。这个空间

也就是所谓文本的召唤结构,它召唤读者进行不断的解读,不断进行意义的重组和再生产,以此来

对所谓的逻各斯中心持续地提出质疑。而在贝尔纳·斯蒂格勒那里,书写的技能并不是一种单纯

的补偿工具,也并非一种可替代性的工具,恰恰是人之为人所必需的一种属性,它是人的本质的一

部分,参与着自为和自在的自我创造。
经由德里达、巴特、布朗肖、斯蒂格勒等人的工作,书写在哲学传统思想中被贬抑的地位,得到

了一定程度的纠正。德里达等人所强调的是,书写本身就是一个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它不是摹仿

再现,而是意义本身的延异和踪迹,是新的意义的不断生成。这场“书写革命”以边缘书写等策略揭

示了被压抑部分的思想,除了影响文化及艺术创作领域之外,还启发了以往被压抑的他者。
正是在上述书写观念谱系中,南希展开了自己的书写之思,深化了对书写意义问题的思考,并

把书写发展为“外铭写”(excription)。与德里达、布朗肖等人相比,南希更加注重书写意义的外展,
更为强调书写意义存在的方式———共在,也更为青睐书写意义生成的载体和机制———身体及触感。
在南希的理解中,书写或“外铭写”之于意义的意义,就在于它始终表达意义又使意义总是处于未完

成的状态;在每一次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书写中,身体及其触感都以一种外展和打断的方式,在一切

语言的破碎之中触感到意义。相较于德里达忽略身体维度的书写之思,南希对书写意义的思考,提
供了触感、他者、共在等更丰富和多维的向度。南希既是在德里达的书写之上进行的书写,把解构

之思推广到了更大的范围;同时又是对德里达书写的某种超越,甚至建立起了颇具伦理意义的、以
外展为内容的身体存在论。

二、意义的悬置问题

对南希来说,如何面对意义的危机、超越意义的悬置状态,使世界、意义、我们、书写之间围绕



“间隔”(espacement)①建立有意义的意义逻辑,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在《世界的意义》(LeSens
dumonde)、《身体》(Corpus)、《缪斯》(LesMuses)和其他一系列内容广泛的著作中,南希提出并回

答了上述问题。他对意义问题的思考,遥远地回应着尼采“上帝之死”和“重估一切价值”所隐含的

意义危机。对“永恒回归”等问题的思考,对意义哲学或者哲学的意义问题的恢复,可以说代表了南

希哲学的首要特点。

法语中的“意义”(sens)除了“意义”(英:meaning)之外,还有“感受”(英:sensation)和“指向”
(英:orientation)等多重涵义。正是“指向”含义,使存在成为“‘指向’某种‘向—在(lêtre-à)’,指向

它自身,指向敞开的世界,或者生存的筹划或被抛存在”②。这即是说,意义并非某种固化的、稳定

的、中心化的存在,而是一种非稳定的、敞开的、面向自身之外的存在,意义(sens)与意指(significa-
tion)因此必须区分开来。这种思想,在南希以前,列维纳斯在1964年的著名论文《意指与意义》里,
就已经把“意义”与“指向”联系起来进行过思考。在他看来,“文化多元主义中的种种意指必须与意

义、与指向、与存在之统一性、与原始事件区别开来……诸意指要求着一种它们从中借取其意指性

的独一无二的意义……”[6]这里的所谓意指,是在能指与所指之外,把意义的发生建立在与他者的

关系上;意指的文化多元主义的众多性,其实需要一种独一无二的方向指引,才能保持和平共存,这
个方向指引就是他所说的“指向”。也就是说,意义始终有一种超越性的要求,通过意指行为在自我

与他者之间建立联系。后来,布朗肖创造出“意义的他者”概念,来揭示作为本质的意义与指引导向

的他者之间的关系,虽然布朗肖没有明确区分意义和意指两个概念,但作为“意义的他者”的意指

性,还是突出了意义本身的方向性。而他者不是意义及其所指,而是有待发生的、生成的关系。这

种关系始终提示着差异与间隔。“正是在这里(là),也是‘惊奇’的发生,或被视做一种‘负载着自

由、敞开与空间’的‘间隔’。因此,间隔:这乃是位所(位置)的解放。”[7]列维纳斯和布朗肖的思考,

启发了南希把书写与间隔关联起来,形成了共在的基本思考。

南希曾经明确指出:“在书写中,有着一种洞穿、切开、切割的价值;与标记、踪迹或者描画的价

值相混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切口、划破:它打开、划分,它间隔化。”[8]2这表明书写并不指涉某种封

闭、完满、整体的意义,而是指向一种意义无限敞开的可能性;书写并不是某种话语的直接表达,而
是表达这种话语的可能性。这里实质上是将书写的意义与意指进行了严格区分。“书写描画了各

种形式、线条、环形、点,它们承载了话语和意义(sens)、描画了意义,也就是说给予了意指(signifi-
cation)一个外部的光晕、一种恩典或者一种平衡。”[8]3书写指向意指的外部,指向意义的无限敞开。

那么,南希所理解的无限敞开的意义,到底如何存在呢? 南希发现,“不太久之前,人们还可以

谈论‘意义的危机’,……如今,我们已经越过了它:所有的意义都已被抛弃”[9]11。我们抛弃了作为

意指元素和知觉手段的意义,也抛弃了作为方向或道路之混合体的意义,以至于意义总是处于一种

本质悬置(essentialsuspense)的状态。南希反复申说:“意义的意指意义处在了意义之悬置的状

态”[10],“我们面临意义期望或需求的风险、可怕的陷阱、某些需求的集合(安全、身份、确定性、哲学

作为分配者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信仰或神话)”[9]11。既然意义已经被悬置了起来,那么世界会呈

①

②

德里达曾把“间隔”理解为:“间隔是一种具有生产的、积极的和创生的力量的意义概念。像播散和延异一样,它自身有着一种

创生的主旨;它不仅仅是空隙,即在两个事物之间构成的空间(这也是通常意义上的间隔),而且是间隔、操作或隔离运动。这一运动与

拖延—时间化、延异以及作用于它们之中的力量冲突是分不开的。它标志着与自身相隔离并打破与自身的所有认同的东西、自身上的

点状集合体、与自身的同质体、自身的内在性。”参见德里达:《多重立场》,佘碧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06
页。南希正是从德里达关于“间隔”的思想中,发展出了他关于外展、绽出、敞开、占位等概念的思想。

此外,“意义”一词没有意义的整体,没有初始的意义原形,甚至还没有一种单一的词源学派生物:德语词根sinno(“方向”)只

是在猜想的意义上勉强地同拉丁语sensus(“感性”)相联系。至于“意指”的意义,在古法语和中古法语之中,显然是以两个不同词源的若

干涵义为基础形成的(在如同“作者的思想”一样的思想意义上的sensus,以及在“正确方向,清楚明白的理解或理性”意义上的sinn)。参

见Jean-LucNancy,LeSensdumonde,Paris:Galilée,1993,p.123.



现出怎样的状态呢? 南希说,从此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不再有一个平静的世界,一个宇宙,一个组

成和完整的秩序……世界不再有任何精神,也不再有任何历史可提供给人们进行裁决的立场。换

句话说,世界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了”[9]15。换言之,在南希的理解中,意义悬置的历史事件,不仅标

示着意义的普遍消失,也预示着世界本身走向虚无的危险。
既然意义已被悬置起来,又如何无限敞开自身呢? 像列维纳斯一样,南希把意义作为先在于、

超越于、它异于意指的某种东西,特别地提取了意义的指向含义,创造了“向-在”(lêtre-à)这一概

念。“向-在”规定着意义始终是对外在性的他者的朝向,始终有向域外展露的冲动,始终在意义与

意指之间置入一种不可化约的距离。正是因为这种距离的存在,间隔才得以发生,意义才得以获得

在场感。在《世界的意义》中,南希认为“只有在同某个‘外部’或‘别处’的关系中,在意义构成的关

系中,才有意义存在”[9]17。“意义先于并超越一切意指而存在,它让后者得以可能,并敞开了普遍的

意指性,在这敞开中,意指得以可能进行自身的生产。”[9]21所以,意义首先是先于意指的存在。所谓

意义的危机,其实质乃是意指的危机,并非是作为先在的意义的危机。
正如南希反复申说的:“对于我来说,意义至关重要,因为哲学所涉及的不过就是意义。”[11]意

义问题既是我们的一种共同关切,也是一个急需重新加以思考的任务和机会,我们“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急切地需要意义的再次出现,……这种紧急状态本身就已经是有意义的,因为它的所有力

量都是革命性的”[9]19。面对作为意指的意义的普遍失落或者所谓正在走向终结的世界,南希并没

有在意义与目的的缺席中走向虚无,而是重新理解了意义的失落问题。在他看来,意义并没有失

落,失落的只是作为意指的意义,世界或一切存在仍然是有意义的。只是现在所需要的不是继续寻

找不同指向的意义,而是重新思考空无的意义,重新赋予“世界的意义”和“我们的意义”以不同的理

解,重新发现世界、我们、意义之间的关系。南希的创见在于:意义不是作为某种目的或作品由“我
们”“在世界中”加以实现或完成,而是意义本身就与世界和我们共生同构,三者之间是互文见义、同
义反复,甚至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南希把所有存在都理解为一种“独一多样存在”。独一多样存在是由être、sin-
gulier和pluriel三个词构成的一个短语êtresingulierpluriel。être(存在)是一个动词或者名词,

singulier(独一的)和pluriel(多样的)是名词或者形容词,这三个词之间并没有提前预设的基本语

法,都可以在不同的词语组合下被重新安排。南希用这种取消预设语法的方式,将它们并置在一

起,是为了以一种模糊而又分明的方式,标示出它们之间一种绝对的均等。换句话说,在这个词组

中,être、singulier、pluriel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优先性,相互之间也不构成任何修辞关系,它们只是

并置地共在。南希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存在是独一的多样或多样的独一,存在的本质就是独一多样

之物;这种独一多样并非是描述存在的某种或多种特定数量的复杂属性,它也解构了以往将存在理

解为某种单一的、原子的、预先的实体性存在的观念。用南希自己的话说,就是:

  没有任何将会被消解的先在的实体存在,存在并不在它的独一多样之物之前预先实存。
更准确地说,存在绝不预先实存,没有任何东西预先实存(préexiste),只有实在者实存着。[12]48

存在既是单数的,同时又是复数的。“我”既是单数的“我”,也是复数的“我们”。世界是共在的

世界,独一多样的个体“我”要获得意义,就必须以复数“我们”的形式进入共在之维。世界就是共

在,进入共在就是进入世界,就是向复数的共通体(communities)暴露,就是进入“我们”。这种观

念,很有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影子。在哈贝马斯那里,作为个体的自我同一性并不是主体性的,而
是感受性、依赖性的,自我同一性只有在对由同一性形成的内部的社会与自然的相互依赖中,才能

通达真正的自由[13]。换句话说,“我”只有在“我们”之中才会变成真正的“我”;“我”只有成为某种

个体的种类,进入交互主体或间性主体的维度,才能保持自我的同一性。只是在南希这里,“我”直
接是以“我们”的方式存在的,“我”不需要进入复数的“我们”,就能获得意义和自身感受性,“我”与
“我们”本就是一体两面的。因此,对南希来说,意义是个体向异己性的他者不断敞开的方向,就是



从独一性向多样性的不间断敞开,意义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解构了我们与世界之间的主客体关

系和类属联结,我们不是拥有意义,不是表现意义,不是去再现意义,也不是去理解意义。这也不意

味着我们是意义的内容,或是意义的完成或实现,而是意味着我们自身就是意义,意义就是我们自

己[12]19。这个思想,是南希在《独一多样存在》中反复阐发的命题。
南希的“我们是意义”,在实质上可以理解为我们向意义敞开,或者我们与意义一起存在、共同

显现,它含有一种使动的意向。意义一词在法语中包括意义、感觉和指向三个义项,后两个义项恰

恰说明意义是我们对世界的感觉或指向。“我们是意义”因而也就是我们进入世界、感觉世界、指向

世界。同时,由于意义与我们之间构成了“是”的关系,这就意味着意义不属于我们,它不在我们之

内或之外或之间,而是与我们“共在”。这样一来,南希就把意义的问题直接转换成了“我们”的问

题。在这里,意义并未遁入另一意义,而是遁入一切意义的他者。一切都没了意义,但一切又好像

有无限的意义。南希把意义还原为感受、指向,使意义脱离中心化和总体化,而具有了一种无限性。
经过南希的工作,意义、世界、我们之间的关系被重新进行了书写。世界与意义之间不再是表

征与被表征的关系,世界不是意义力图表征的对象,不只是意义的总和与汇集,它本身是意义。与

此对应的,意义也只有在世界中呈现出来才是有意义的。这就是说,世界的意义即是世界本身的敞

开,世界本身的敞开也即是世界意义的呈现。我们生活在世界中,就是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我
们即意义。世界的意义是意义的世界,但意义并非之前的意义以及意识的意向活动的意义建构,而
是与感受相关的意义,与指向意指外部的方向相关的感受。因此,一切世界中的存在,也都是意义

中的存在,一切存在的意义,也就是一切存在的世界。南希将意义世界化,这本身就是对意义的“外
在化”。南希对意义的理解实际上已经受到列维纳斯与德勒兹的影响。

三、书写与意义的外展

在这个思想基础上,南希展开了书写与意义关联的思考。在南希的理解中,书写不仅仅与意义

的生成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意义—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书写的世界。书写本质上就成了一种关

系,一种姿势,在意义—世界的关系中去描绘出关系的无本质性,在共通的配置中实现对意指的无

限抵抗。书写由此成了建构存在和世界意义的具有根本性的方法和途径,书写意味着朝向自身之

外。这种对书写“外向性”的强调,其实早在德里达那里就已经被明确了。德里达曾说:“现在我们

往往用‘书写’来表示这些东西:不仅表示书面铭文、象形文字或表意文字的物质形态,而且表示使

它成为可能的东西的总体。”[4]11这即是说,书写并不是内在于自身中的实现形态,而是一切可能性

的综合,它不再被局限在内在性之中而是向外呈现为敞开的场域。南希发展了德里达对书写的理

解,他不仅把书写作为相关行为的术语,也将它作为著作编撰、涂鸦、刻画、标记实践等的指称。他说:

  它不仅仅产生了一系列与这种行为相关的术语:要么是作为手写行为(某个人的书写法、
书法、金石学),要么是作为著作的编撰(一部专著、一个多题材作家);而且扩展为了好几个系

列的衍生用法或者隐喻用法,正如这些词:电报、照片、印刷、电影摄影等等;它也将这些术语的

名字赋予了诸如石墨的物质,或者是诸如嫁接一类的实践。涂鸦,自从庞培古城的发现以来就

指称那些草草勾勒而成的绘画或者铭文,在我们今天,它的完成是带有标签的,作为被称之为

嘻哈文化的某种实践。[8]2

书写指涉文字或文本之外的这种外向性,被南希发展成了“外展”,发展成了意义超出自身之

外。所谓外展,在南希的语汇中,常根据词性用exposée、exposer、exposure、exposition等来表示,
可以翻译为外露、展现、呈露、露出、展露、展示、出示、外展……[17]35,南希要强调的是这些词汇的前

缀(ex-)中“向外”的含义。外展,就是从内部不断向域外的出离和延展。正如德勒兹所强调的,块
茎(rhizome)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断向着自身之外无休止地生成。南希的外展,实际上也具有块茎

生命力的无限性、无休止性和生成性的特点,也意味着对内在性、绝对性和中心性的解构,意味着对



目的性、同一化和主体化过程的拒绝。因此,外展不是朝向某一目的的进取,不是“外展到……”,而
是“外展向……”。这里的“向……”(à)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它不只是朝向某一个确定的方向,而是

朝向所有的方向,指涉着所有方向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南希将书写理解为意义朝向自身之外不断生成和运动的踪迹。于是,南希给出

了书写的定义:“那被反复加以阐说的现代书写概念,不过就是意义在超出意指行为,或超出自身的

情况下发出声音和回响。”[14]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书写不是表示意义的集合、示范,而是触及意义的

姿势[15]19。所谓发出声音和回响,所谓触及意义的姿势,是指通过书写而使存在和世界、身体和灵

魂,不再构成意指关系,书写不再作为意义本身的体现,而是像意义—世界那样构成共生同构和互

文见义的关系,并产生回应和反响。这里的回应和反响,已经超出意义本身,是意义与作为他者的

“自身之外”之间发生的互文见义关系,产生、生成或制造出新的意义。用南希自己的术语,这种制

造或生产了意义的意义之溢出,就是“外铭写”(excription)[16]。显然,这个“外铭写”,在很大程度上

即是指书写,只不过它是书写朝向自身之外,是书写的“转写”罢了。
这个定义还是很玄奥。通俗地讲,南希所理解的“外铭写”,是在哲学的意义危机之后的书写。

它不同于之前的书写模式,不再被修辞和典雅所洗礼,不再被语言和意义所强制,而是作为自我本

己地指向此在世界,指向此在世界之为世界的绝对碎片化的偶然事件,开启某种哲学书写的“转
折”。这是指向预设意义之外的转写,也是指向书写自身之外的再书写。正如南希所说:“我们必须

不断地再书写、转写,防止它自我封闭,防止它产生一种像不可理解的神秘概念或理念一样的意义

结果。”[9]57在这里,已经有着将书写“朝向自身之外”转向的思想端倪了。书写应该并不是让自己委

身于某种思想的单义性或多义性的线性逻辑之中,而应该着力反抗意义的重负,让意义自身不断外

展,不断摆脱意指的界限,让意义出生到在场的同时又出离自身。换句话说,书写必须被外展成“外
铭写”,才是有意义的。

在这个意义上,书写重新打开了人与意义—世界之间的直接关系。作为意义的溢出,书写及其

意义的生成永远与身体、触感、人的感受性和感性经验联系在一起。这即是说,书写、意义、身体之

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南希看来,人首先是在他者中的存在。没有他者的参照,人就无法意识

和辨认出自己的存在,就无法意识到自己外在于意义—世界,无法识别到自己作为存在的陌异性。
主体必须要获得他者的参照,才能获得自己的陌异性和实在性。这个主体的陌异性,决定了意义的

生成永远只能与书写、感知、触感,与人的身体的物质性联系在一起。人与意义—世界关联的发生,
只有通过书写或“外铭写”才可以实现。

排除了意指的中心化倾向和具有“向-在”(lêtre-à)涵义的书写,也只有在身体及其界限上,让
身体的“非知识”成为可触知的触感才是可能的。只有在触感中,书写及其意义才能在身体与语言、
身体与他者的接触中外展出来,并落实到一种源初语言和生命触感上:“这是一种在自身外的语言

将要外—铭写的(ex-écrit),将要通过触及,通过落入沉默来加以命名的。”[17]360书写的目的也发生

了转移:“我书写不是为了保存,而是为了感觉。我通过书写用词语的末梢触及身体。”[18]书写与身

体的关系也得以重构:“失去的身体,是书写的热情。书写不能做任何事情,只能失去它的身体。一

旦书写触及身体,书写同样失去身体。书写只能涂抹它和抹去它。”[19]110因此,任何书写都是捕捉触

感踪迹的尝试,是自我与他者相互感发的生命活动,是在知识、理性、话语、权力等形而上学被取消

之后的生命触感。书写因而是对清空了所有意义负载之重的在场的“外铭写”。对哲学来说,清空

意义的负重,既是超越作为起源之激情的书写,把书写还原为意义之可能性的条件;又是超越德里

达、超越作为延异之为激情的书写,使哲学本身在所有遗失的身体上进行“外铭写”,把书写还原为

“向着那里到来”的在场。在语言的边界上呈露出身体的运动和来临,这就是后德里达时代哲学有

限之思的责任。
于是,南希将书写与自己的共在本体论,以及存在作为“独一多样存在”的特性对接起来,使书



写或“外铭写”总是指向一种共在和共通中存在(lêtre-en-commun),它始终在抵达意义—世界的界

限的同时,就完成了对界限的突破与超越。因此,书写之于意义的意义,就在于它始终表达意义又

使意义总是处于未完成状态,在每一次唯一的、不可替代的书写中,身体及其触感都以一种外展和

打断的方式,在一切语言的破碎之中触及到意义。这样,相较于德里达忽略身体维度的书写之思,
南希对书写意义问题的思考提供了触感、他者、共在等更丰富和多维的向度。他既是在德里达的书

写之上进行的书写,把解构之思推广到了更大的范围,同时又是对德里达书写的某种超越,甚至建

立起了颇具伦理意义的、以存在的“外铭写”为内容的身体存在论。
既然书写总是指向于共通(en-commun)中的存在,在抵达意义—世界的界限的同时就完成了

对界限的突破与超越,使意义处于未完成状态,意义也总是不断地溢出意指,使书写无可避免地成

为“外铭写”,那么,这种总是不断溢出意指甚至是超出自身的意义,是可以呈现的吗? 换句话说,我
们该如何呈现在共通之中的意义?

这就要求,书写并不是要像现实主义那样对这个世界做出客观描绘或准确再现,不是说书写要

透过事实表象去呈现或表达这个世界的某种深度,更不是说书写要对这个破碎的世界进行伦理指

导和道德说教,书写的使命并不具体地要如传统书写观念所认为的那样,成为某种意义或根源的危

险的替补或可替代性工具。因为南希明确反对任何与模仿相关的书写观念,始终坚持反对中心化

和同一化,也从不赞成书写应该是对先在现实或预设装置的再现。书写不只是判断命题的构成要

素,也不是仅仅作为转译意识内容的工具,书写更应该作为存在本身如其本然的自我展露。书写首

先以其可感知的物质性触及人,并且使人触及意义—世界,使意义在人与世界之间无限敞开和不断

生成。书写本身就是意义的保证,也是使意义生成的世界本身。

四、意义与书写的触感化

书写或“外铭写”位置的获得,需要一个在意义和世界之间建立联系的根本性的方法和途径。
在南希看来,触感便是这个根本性的方法和途径。南希把触感理解为身体的外展,认为它是对哲学

传统中我思的替代,是对作为质料和符号的身体的解构,也是对主体内在性的还原。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南希启发了德里达对欲望和触感的思考。德里达专门写出一本《论触感》,而南希也被德里达

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触感思想家”[20]14。
对触感的强调,是以解构心身二元论为前提的。心身二元论假定了心灵与身体的分离,认为我

自己可以触及和感受到我自己,但这种触及和感受,是生发于灵魂的,并不需要身体的介入,因为身

体是外在的。这样,心身二元论就遗忘了作为人类感觉最为根本的触感。对这一遮蔽,梅洛-庞蒂

在讨论心身关系的时候,已经借用胡塞尔的内在意识现象学,发现了意义自生命的感性逻辑之中创

生的逻辑。意义不再是主体内在或主体间性,而是在身体—空间—环境之中去延展的。通过“左手

触右手”推导出我的手触感他人的手,梅洛-庞蒂在主体间性中解构了心身二元论,只是还没有达到

内在的身体的触感上。德里达虽然在《论文字学》中假定了触感的存在,他注意到书写、技术与触感

之间的确定性联系,但并没有真正展开去讨论。到了南希这里,他把触感作为走出胡塞尔内在意识

现象学,走出心身二元论的最主要途径,真正实现了对心身二元论的解构。
如何让身体摆脱传统的接触法则,正是南希继续的事业。南希对身体的思考,也是从意义这个

词开始的。作为包括意义、感受、指向等多重涵义的概念,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身体的意义只

有被还原成感受才是可能的。在对西方文化的语音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进一步批判的基础

上,南希更为重视触觉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相较于人的其他感官机制,触觉显得更为根本,它是

意义发生的根本方式。触觉是身体的根本觉,是其他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感觉方式的根源。其

他感觉“或者是触觉的变形,或者与之密切相关。进而言之,所有人类感觉都属于能触摸的身体,属
于那个调整自己与世界关系的主体”[21]。触感或者身体的触及就是世界意义的起点。南希对触感



重要性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西方哲学传统以视觉和听觉为中心的思考偏向。

  意义就是触及触;触,就是触及触,然后是意志和欲望。[20]310

意义就是触及,就是存在—这(lêtre-ici)一个挨一个,所有存在—那(lesêtres-là)(存在被

抛弃、存在被发出、存在被遗弃到那里)。[9]104

这里,触感被南希赋予了最为根本的地位,是一切意义和一切意志与欲望生成的基础。一切与

传统形而上学相关的主体性概念都来自于触感,它是一切主体性自我生成的基础,也是意义—世界

及其意指方向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意志、欲望是对触感的触及,是自我的实现。书写或“外铭

写”也起源于生命的感触,产生于自我与他者的触及,包含着德里达反复讨论的感激、哀悼、爱、悲
伤、美感等生命的感发,它是在接触中触及到自身界限的结果。南希写道:“没有触摸,就没有书写,
而只是报道或总结。书写本质上是对身体的触及。”[15]13这种对自身界限的触及,是一种无法还原

的他异性。就是这种他异性完成了对康德的先验想象力和崇高的解构,使书写经由触感走向意义

的中心。
如前所述,对于南希,意义绝不是一种中性的、无色的或无声的意义。在南希的词汇中,“外铭

写”、书写、爱、意义和身体有着相同的触及—被触的结构,它标志着一种居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边

缘立场。去触、去书写、去“外铭写”、去爱,这既是我们的意义,也是意义危机的意义。那么,如何去

思考书写与触感、书写与身体的关系呢? 如何在“外铭写”的基础上去思考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呢?
这里先得回到南希的身体概念中去。在身体转向的现象学视域中,梅洛-庞蒂聚焦于身体,通过扩

大知觉的场域(将之延伸到自主运动、两性交往、语言表达等领域),试图将更多的主体性归还给身

体,使身体不仅具有感觉和活动的感性功能,还可以承担理性思维等高级任务。但是,他“却始终不

敢让身体逾越知觉的边界,因而没有充分勘测身体主体性的深度和广度”[22]。
南希的身体概念得益于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的思考,也获益于经验主义的身体观念。南希的

身体并不是作为质料的、物质的、心理的对象化的身体,也不是福柯意义上的被社会符号秩序和话

语体系建构起来的身体,而是在触感中延迟的、差异的、残缺的、正在到来的生成的身体。这个身体

及其经验,是存在意义的出发点,是世界的轴心,是意义产生的唯一触媒,一切形而上的意识和概念

都只能在身体之间产生。南希论证道:

  身体不是由精神的自我生产或繁殖所产生的,而是被给予的,总是已经被给予的,被离弃

的身体,从全部的符号游戏中撤离了。一个触及和被触及的身体和触感的踪迹。[19]109

南希取消了一切传统形而上学赋予身体的主体性地位和权利,因而这个身体是在上帝死亡之

后,在触及他者之后的生成—身体,是去触及还未言说的、不可言说、正在到来的身体,“人们不应该

停止触及身体的言说和身体的语言,使身体紧贴着它们”[17]360。每一次书写都是唯一的、无可替代

的、独一无二的、个体化的身体意义的显现,都是他者与自我、物质和生命连接起来的唯一意义,它
超越了一切现在的词语和言说,也超越了德里达具有普遍意义的书写。

  触及身体,触摸身体,触感———始终发生于书写。或许,身体并不完全地发生于书写之中,
如果书写事实上具有一个内部。但沿着身体的边界,在它的极限,它的末端,它最远的边缘,只

有书写发生。如今,书写在界限上获得位置。因此,如果书写遭遇了什么,那么,它遭遇的就只

有触感。更确切地说,是用意义的虚体(incorporel)来触摸身体。因此,让虚体成为触感,用触

摸来构成意义。[15]14

身体只能在触感中才能成为如其本然的身体,意义只能在对身体的触及和身体的触感中生成,
没有触感,就没有是其所是的身体本身,同样也就没有书写。书写或“外铭写”也总是发生在表皮

(cortex)之上,沿着表面或界限不断刻绘线痕。对身体来说,就是沿着那道把一者的感觉与另一者

的皮肤区隔开来的绝对界限来触及身体。这种被触及的身体就是被书写的身体,就是在身体的绝

对赤裸性中得到的被“外铭写”的身体。因此,书写本质上是对身体的触及,而对身体的触及只能在



把身体触知为一个外部时才能实现;书写也就只能发生在身体之外才是最本有专己的书写,对身体

的触及本质上也就是身体的“外铭写”。这样,在书写与触感、与意义之间,南希建立了本质性的共

生同构和互文见义关系:

  书写:触及极限。……书写不是意指。我们问:我们要如何触及身体? 或许,我们无法像

回答一个技术问题一样回答这个“如何”。但最终不得不 说 的 是:触 及 身 体,触 摸 身 体,触

感———始终发生于书写。[15]14

为什么触感会始终发生于书写? 这与书写的起源联系在一起。德里达曾经在《论文字学》中指

出为什么会有书写,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中探讨过所谓第三记忆[23]。作为第三记忆,书写是

源于人类生命的必死性和记忆能力的有限性。为了保存生命的痕迹和克服死亡恐惧,作为第一记

忆的当下即时再现的回忆以及作为第二记忆的事后追忆,都不能摆脱这种必死性和有限性。人只

有将之转录在外在的器物上,于是有了在外在事物上的刻写。对人类来说,这种刻写既是自身记忆

痕迹的保存,也是自我内在的延伸。换句话说,这种刻写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外铭写”。从石器时

代、铁器时代、青铜时代到电子时代、触屏时代,外在技术的不断发展塑造着人类的外在记忆,同时

也改变着这种“外铭写”的生成和存在方式。技术影响了人的感觉,塑造了人的感知,同时也就塑造

了人类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触感。由于“外铭写”是在外在于人本身的其他事物上的转录和刻划,不
是在人自己身体上的书写,这种转录的技术,实际上就是在他异性的介质上进行触感书写。这里的

触感不再是源于自我内在的自身感发,也不是纯粹由外在他者激发的他异性感发,而是两者都有的

他异—自我的双重感发。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书写都是触感,一切触感也都是书写,这也即是南希

所理解的书写的触感化。南希写道:

  沿着书写的边界,在它的界限,末端,最远的边缘,只有书写发生。如今,书写在界限上获

得其位置。因此,如果书写遭遇了什么,那么,它遭遇的就只有触及。更确切地说:用意义的虚

体来触及身体。因此,让虚体成为触感,用一次触摸构成意义。[15]14

这即是说,超出意指或溢出自身的书写或“外铭写”,必须在触摸、触及、感触之中才能呈现意

义。因为书写遭遇的就只有触及,只有用意义的虚体来触及身体才能构成意义。书写于是不再被

理解为对言语或语言的替补,不再是作为第二记忆呈现的载体,它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表现或再现意

义,而必须有身体的切身性的进入,必须有感性、感发、感受因素的介入。触感,作为最具整体性和

综合性的感觉之一,它可以打通并敞开其他不同感觉之间的通道,更具根本性。所以,书写在根本

的意义上也就是触感。书写的触感化,其实非常准确地抓住了书写本身的切己性和专有性。
触感作为身体的一种外展,是南希所理解的书写与意义呈现之间的中介。作为外展的书写是

对哲学传统中我思主体的替代,是对主体内在性的外在化。因此,南希解构了作为质料与符号的身

体,将身体还原为一种触感。在触及内在性的过程中,书写得以生成,书写的意义也得以敞开。同

时,触感不只是书写意义发生的中介,也是艺术书写的呈现方式。在“外铭写”中,这种方式的呈现

不是基于单独的自我感发,也不是基于被动的他异感发,而是在于他异与自我感发的往返交复中实

现多重感发,从而导向书写的外展。由此,书写的行为就成了不可能性的绝境书写,成了面向事件

的外展,通向域外。在这个行为中,不仅仅书写成为一个意义不断生成的活动,就是身体本身,也变

成了一个事件,一个抵达身体本身的绝境的事件。书写也就不是再现或者模仿,它不仅强调感觉、
身体,还强调对未知的、不可见的、不可触的探索。这实际上回应了德勒兹的生成概念:“在书写中,
人生成女人,生成动物,生成植物,变成少数分子……”[24]

五、结 语

如果说,德里达等人所强调的书写是一个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那么南希则更加强调书写意义

的外展和存在方式———共在,更加强调书写意义的生成———身体及触感。在南希的理解中,书写不



仅与意义的生成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书写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一种姿势。书写既是在意义—世

界的关系中去描绘出关系的无本质性,在共通的配置中,实现对意义的无限抵抗;也是在超出意指

行为,或超出自身的情况下发出的声音和回响,是触及意义的姿势。南希在“外铭写”与触感、“外铭

写”与意义之间,建立了共生同构和互文见义的关系。触感作为身体的外展,是更为根本的感官机

制,它是意义的发生方式,是身体的根本,触感或者身体的触及就是世界意义的起点。“外铭写”始
终发生于界限之上,在对身体的触及、触摸身体和身体的感触之中构成意义。

这样,在雅克·德里达和罗兰·巴特所解构与重构的西方传统中的书写概念的基础之上,南希

从意义的维度重新理解并发展了书写的意义问题,“外铭写”概念所显示出的对意义的外展、书写的

触感化思想的诉求,极大地丰富了对书写概念的理解。系统地阐发南希的书写思想,既是对这一脉

思想传统的重新体认,也是对发展书写思想、书写与意义、书写与身体、书写与传统的关系等问题进

行再思考的思想回应。在这个意义上,南希对“外铭写”的理解,除了最为准确地把握住了书写这一

概念的精神内涵之外,也为我们重新思考和发展书写思想提供了新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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